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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叶过度包装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
（2023 年版）

1 抽样方法

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的待销产品中和辅料仓

库内抽取。

抽查样品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。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 2 盒，

其中 1 盒作为检验样品，1 盒作为备用样品。

2 检验依据

表 1 茶叶过度包装检验项目

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

1 包装空隙率
GB 23350—2009

GB 23350—2021及第 1号修改单

2 包装层数
GB 23350—2009

GB 23350—2021及第 1号修改单

3 判定规则

3.1 依据标准

GB 23350—2009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

GB 23350—2021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（含

第 1 号修改单）

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、团体标准、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

要求

3.2 判定原则

经检验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，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

发现不合格；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，判定为被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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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产品不合格。

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

标准要求时，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。

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

强制性标准要求时，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。

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

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，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。

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

强制性标准要求时，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。

4.异议处理

4.1 对监督抽查程序有异议的，由任务下达部门核查相关证据

后维持或者撤销原检验结果。

4.2 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，任务下达部门核查相关证据，能够

证明原检验结果准确的，维持原检验结果；不能证明原检验结果

准确，需要进行复检的，由任务下达部门指定复检机构进行复检，

复检结果为本次监督抽查最终结论。

4.3 对样品信息有异议的，任务下达部门核查样品确认情况和

生产企业提交证明材料后，维持或者撤销原检验结果。


